
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度实施办法 
 

(2025 年 9 月 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5 号公布 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完善公司退出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等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自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之日起，满三年未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条

和《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八条规定

强制注销公司登记。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在注销登记前须经批准的，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公司登记机关拟强制注销公司登记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

告，并记于公司名下。公告可以采取批量方式，公告期限为九十日。 
 
公告内容包括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注册号、拟强制注销登

记法定事由、法律依据、拟强制注销登记意见、异议方式、公告起止日期等。 
 

第四条 公告期内，相关部门、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拟强制注销公司登记有异

议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登记机关提出异议。 
 

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异议理由和相关材料。 
 

债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异议理由和下列材料： 
 （一）异议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主体资格文件、联系方式； 
 （二）表明异议人与拟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材

料； 
 （三）其他相关材料。 
 

异议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 
 

第五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对异议申请材料进行形

式审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公司登记机关认为需要补正的，应当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及补正期限。 
 

公司登记机关经审查，认定异议成立的，应当终止强制注销程序；认定异议不成立的，

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六条 强制注销程序终止的，拟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应当及时开展清算，依法申请

注销登记。自强制注销程序终止之日起满三年，公司仍未申请注销登记的，公司登记机关可

以再次启动强制注销程序。 
 

第七条 公告期限届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制

作强制注销登记决定书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进行送达。拟被强制

注销登记的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公司登记

机关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强制注销登记决定书的内容包括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

注册号、强制注销登记法定事由、法律依据、强制注销登记决定、救济途径、决定机关、决

定日期等。 
 

第八条 公司登记机关作出强制注销登记决定后，应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

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 
 

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未缴回或者无法缴回营业执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营业执照作废。 
 

第九条 公司自被强制注销登记之日起终止，其名称的管理适用《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相关规定。 
 

公司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原公司股东、清算义务人的责任不受影响。 
 

第十条 已经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部门、债权人以及其他

利害关系人可以在公司被强制注销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恢复

公司登记： 
 （一）正在被立案调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二）正处于诉讼、行政复议、仲裁、调解、执行等程序中的； 
 （三）正处于清算、破产程序中的； 
 （四）存在其他确需恢复登记的情形。 
 

第十一条 相关部门申请恢复登记的，应当提供存在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和相

关材料。 
 

债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恢复登记的，应当提供存在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

和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主体资格文件、联系方式； 

（二）表明申请人与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材料； 
 （三）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二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恢复公司登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公司登记机关认为需要补正的，应当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及补正期限。 
 

公司登记机关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公司登记，在十个工作日内制作恢复

登记决定书；不予恢复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三条 公司被强制注销登记后，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司登记机关可

以恢复公司登记。 
 

第十四条 公司登记机关作出恢复公司登记决定后，应当将其恢复为被强制注销登记前

的状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公司名称已经被第三人注册使用的，恢复登记时公司登记机关只恢复其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或者注册号，不再恢复其名称。 
 

恢复登记的公司，应当及时开展清算，依法申请注销登记。自恢复登记之日起满三年，

公司仍未申请注销登记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再次启动强制注销程序。 
 

第十五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加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登记注册、行政许可、

执法办案等系统的互联互通；加强与其他部门对强制注销公司登记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提升强制注销公司登记便利化程度。 
 

第十六条 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申请异议、恢复公司登记，

或者利用申请异议、恢复公司登记，牟取非法利益，扰乱市场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

共利益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公司登记机

关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强制注销公司登记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资料等，按照《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

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本办法制定统一的强制注销公司登记数据规范和

系统建设规范，以及强制注销公司登记相关文书格式范本。 
 

第十九条 公司登记机关强制注销分公司登记的，参照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起施行。 


